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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公布版）

壹、案　　由：按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2條第5款

規定：「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

委員會早自民國（下同）91至98年進行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學術研究調查，並於108至112

年接續推動「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劃設實施

計畫」，113年持續編列公務預算辦理劃設作

業，迄今已逾20年，何以尚未劃設完成？其

遭遇之難題為何？學術研究型之傳統領域調

查長達8年，究其確切成果為何？何以此項

調查無法直接運用於族群/部落傳統領域範

圍認定之依據？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苗栗

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泰安鄉公所（下稱泰安鄉

公所）及新竹縣尖石鄉公所（下稱尖石鄉公所）等機關

卷證資料1，並於民國（下同）115年1月28日至29日赴新

竹縣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現地履勘，辦理2場地方座

談會議，聽取部落耆老與地方政府意見。再就待釐清事

項，於同年4月13日詢問原民會杜張梅莊副主任委員等

主管人員，嗣經原民會115年4月30日及5月3日檢附補充

說明資料到院後，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

一、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原住民族集體權之法制基礎，原

民會於91至98年期間，進行傳統領域土地調查之學術

1 原民會114年9月25日、115年4月10日及115年4月30日原民土字第1140047535、1150013099

及1150020357號函；尖石鄉公所、泰安鄉公所115年1月28至29日履勘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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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卻始終未轉化為劃設成果；迨至106年「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發布施行，詎原

民會107年首件公告邵族傳統領域案，旋遭行政院於

108年「撤銷原處分」，鎩羽而歸。迄今20餘載，或因

各族、各部落意見不易整合、或因原民會會商公產管

理機關歷時長久、作業繁多，致我國739個原住民族

部落，依法公告者僅120個部落（16%）、完成劃設成

果者僅299個部落（40%），且仍有314個部落（42%）

未參與補助劃設作業，整體劃設公告進度緩慢，原民

會難辭推動不力之責

(一)依據106年2月18日發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下稱劃設辦法）立法總說明記

載：「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20條第1項

揭櫫『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所稱原住民族土地，依原基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

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又

原基法第20條第3項雖已授權制定原住民族或原住

民所有、使用土地、海域之回復、取得、處分、計

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之法律，惟因事涉國土空間

規劃及公產管理機關（下或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權責等問題，相關法律迄今仍未完成立法，致原基

法於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多年，原住民族土地之空

間劃設仍無法可循，衍生政府或私人對於踐行原基

法第21條第1項所定諮商同意程序之適用範圍迭有

爭議。嗣經 104年 6月 24日總統府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911號令修正公布原基法第21條，其中第4

項規定，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同意或參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之。」爰原民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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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辦法，作為執行劃設作業之原則，俾使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下或稱傳領）範圍之認定有所遵循，

乃為落實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之法制基

礎。

(二)經查，原民會依據行政院90年度施政方針第14項原

住民事務第4點略以：「積極研訂土地相關法案；研

擬恢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訂定調查計畫，於91至

98年期間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辦理經

費約新臺幣（下同）2,358萬餘元，以部落及族群

為研究主體，目的在於強化原住民族自我主體性並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該期間分年調查並完成之「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報告」為學術研究結果，

提供原住民族或部落參考以進行自主劃設。

(三)惟查，上述91至98年調查研究，或因訪談對象及與

其他部落族人之認知落差，且未針對「原住民族傳

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墾耕」及「獵區

」等關鍵名詞清楚界定或定義，甚或有其他雖非屬

上開土地類別，但具有原住民族文化意義及傳統習

慣等意涵及功能，且能確定其特定範圍之土地等情

形，爰前述歷年調查成果之呈現上，隱含著各族、

各部落甚至個人（耆老）對於傳統領域土地認知之

落差 2，而致91至98年期間、投入2,358萬餘元公帑

之學術研究結果，始終未能有效轉化為具體劃設成

果。至98至105年期間，原民會推動傳統領域相關

計畫部分，僅100年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

查成果展 3、102年辦理種子教師培訓計畫，併予敘

明。

2 資料來源：原民會114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輔導管理計畫
3 100年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果展」勞務採購案，決標金額2,7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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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原民會91至98年間，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工作計畫（含調查後續計

畫工作）勞務採購案決標情形

單位：仟元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總計

決標金額 3,500 5,700 3,700 2,600 2,185 2,100 1,700 2,100 23,585

資料來源：本調查案彙整自政府採購網登載決標公告

(四)再查，原基法於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之初，雖於第19

條至第22條明文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惟未明定

傳統領域劃設程序。嗣106年2月18日劃設辦法發布

施行，始有執行原住民土地劃設作業之原則，俾使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之認定有所遵循。然而，原

民會依據劃設辦法於107年6月11日首件公告「烏來

區泰雅族各部落、邵族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

地劃設範圍」，其中邵族部分（下稱邵族傳統領域

公告）因涉及「日月潭孔雀園土地觀光遊憩重大設

施BOT案」（下稱孔雀園BOT開發案）4，經南投縣政

府、南投縣魚池鄉公所（下稱魚池鄉公所）及孔雀

園BOT開發案業者，分別於107年7月4日、10日及18

日對邵族傳統領域公告提起訴願，並經行政院訴願

審議委員會於108年1月25日決定撤銷邵族傳統領域

公告（邵族人嗣後提起行政訴訟後敗訴定讞）。就

此爭議事件，詢據原民會表示：「為避免類此情況

再度發生，內部檢討評估後，日後除須確認傳領重

疊範圍已取得共識外，並應依規定通知公告範圍內

所有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下或稱公產管理機關）表

示意見，以符合法定程序，方能避免公告後遭撤銷，

4 為南投縣政府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辦理之BOT案開發案。BOT(Build-Operate-

Transfer)，指民間機構投資新建、營運，並於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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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府公信力。」揆諸原民會首件邵族傳統領域

公告於108年1月25日遭撤銷，相隔6年後，迄至114

年1月24日方再有第2件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公告案5，

對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權益保障與劃設進

度，難謂未造成實質影響。

(五)又查：

1、原民會於105至115年期間，持續辦理「推動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作業」等輔

導計畫。經統計，完成劃設成果者，共計109案、

涵蓋299個部落，補助經費共計71,974,202元，

各年度辦理概況如下：

表2　原民會105至115年度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補助情形

補助部落 完成劃設成果
年度

數量（個） 單位 數量（個）
補助經費（元）

105 8 新竹縣五峰鄉民生部落等 8 1,434,480
106 230 臺東縣臺東市石山部落 192 17,312,992
107 29 臺東縣卑南鄉阿里擺部落等 26 7,373,264
108 45 屏東縣霧臺鄉吉露部落等 31 13,831,146
109 48 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等 33 11,322,320
113 13 臺中市和平區哈崙台部落等 9 4,100,000
114 20 苗栗縣泰安鄉圓墩部落等 0（進行中） 6,150,000
115 32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等 0（進行中） 10,450,000
總計 425 299 71,974,202
備註：1.原民會總計補助175案（425個部落），已完成109案（299個部落）。

2.資料日期：115年3月30日
資料來源：原民會

2、參照上情，並進一步比對原民會歷年依據劃設辦

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為之公告案件（詳下

5 原民會114年1月24日公告「劃設花蓮縣萬榮鄉馬遠部落及臺東縣太麻里鄉魯巴卡茲部落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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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發現，我國739個原住民族部落6中，仍有314

個部落（42%）未參與補助計畫進行劃設作業，

完成劃設成果者僅299個部落（40%），依法劃設

並公告者僅120個部落（16%）7。

表3　原民會歷年依法公告傳統領域情形

日期

（年.月.日）
公告內容

部落

（個）
備註

1 107.6.11

烏來區泰雅族各部

落、邵族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範圍土

地劃設範圍

4

新北市烏來區部分，由新北市烏來區公所協助

轄內忠治等4部落提出劃設申請。邵族部分，依

據行政院108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080162550、
1080162655、1080162600號函送訴願決定書，

撤銷邵族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範

圍之公告，並請原民會另為適法之處理。

2 114.1.24

劃設花蓮縣萬榮鄉

馬遠部落及臺東縣

太麻里鄉魯巴卡茲

部落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範圍土地

2
本案分別由花蓮縣萬榮鄉公所協助轄內馬遠部

落提出申請劃設、臺東縣太麻里鄉北里社區發

展協會提出申請劃設魯巴卡茲部落。

3 114.9.25
劃設新竹縣尖石鄉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範圍土地

50 本案係由尖石鄉公所協助轄內全鄉50個部落提

出申請劃設。

4 115.2.5
劃設桃園市復興區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範圍土地

56 本案係由桃園市復興區公所協助轄內全鄉56個
部落提出申請劃設。

5 115.5.6
劃設嘉義縣阿里山

鄉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範圍土地

8 本案係由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協助轄內全鄉8
部落提出申請規劃。

完成劃設公告所涵蓋部落總數量 120

資料來源：本調查案整理自歷次公告

6 資料來源：原民會提供經該會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共計739個
7 （總部落739個-接受補助部落425個）/739*100%≒42%

完成劃設成果部落299個/總部落739個*100%≒40%

完成劃設公告部落120個/總部落739個*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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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劃設公告進度緩慢一

事，詢據原民會表示：「已完成劃設成果之部落動

輒因與毗鄰部落傳統領域重疊會商後仍無共識，或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反對意見等爭議協商不易，

致影響公告時程」、「現行劃設辦法為依原基法授

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其規範位階低於法律，不

能取代，甚或凌駕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作用法。爰

此，原民會無法僅依劃設辦法，要求公產管理機關

不能表示不同意意見。」凸顯過去原住民族土地陸

續於日治及戰後國民政府時期，歷經族群強制移住

及土地流失，徒留現今傳統領域範圍變更或重疊之

爭議情形；原住民族自有的土地管理制度於國家介

入後，被覆蓋或替代，行政機關及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的主觀判斷，亦可能成為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回

復之障礙。

(七)另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亦不乏作業延宕、執

行效能低落案例，詢據原民會略以：「高雄市桃源

區公所108年執行拉阿魯哇族傳領劃設，以及高雄

市那瑪夏區公所109年執行卡那卡那富族傳領劃設，

期間雖經原民會函文督促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及上述區公所說明辦理情形，並於114年底

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惟兩者迄今尚未提報劃設成果

。」顯見原民會雖已函文督促執行機關，亦訂定終

止輔導計畫、追繳賸餘款等規定，惟行政實務之推

動進度，端視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原住民族地

區鄉（鎮、市、區）公所等執行機關之地方自治權

能，且原民會既有列管督導機制亦未能見效於「進

度嚴重落後」或「計畫核定後未執行」案件，導致

部分計畫一再延宕，整體劃設進度不彰。

(八)綜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原住民族集體權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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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原民會於91至98年期間，進行傳統領域土地

調查之學術研究，卻始終未轉化為劃設成果；迨至

106年劃設辦法發布施行，詎原民會107年首件公告

邵族傳統領域案，旋遭行政院於108年「撤銷原處

分」，鎩羽而歸。迄今20餘載，或因各族、各部落

意見不易整合、或因原民會會商公產管理機關歷時

長久、作業繁多，致我國739個原住民族部落，依

法公告者僅120個部落（16%）、完成劃設成果者僅299

個部落（40%），且仍有314個部落（42%）未參與補

助劃設作業，整體劃設公告進度緩慢，原民會難辭

推動不力之責。

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地位，傳統領域之

劃設，固應由民族及部落主導進行。惟原民會為解決

部落間傳統領域範圍重疊之紛爭、加速推動劃設作業

，未來將參照新竹縣尖石鄉以「行政區域」為劃設範

圍模式，接續推動相關劃設作業，然針對部落或族群

間長久未能達成共識者，亦應積極促其透過公部門建

立對話管道及協商平台，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協調之

，以落實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之意旨

(一)按土地為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及生存之重要要素，故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前段即明定：「國家應

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

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

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

以法律定之。」又具原住民族權益保障「準憲法」

性質之原基法第4條前段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

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

」第20條第1項亦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

自然資源權利。」再按劃設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略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小組應將劃設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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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部落會議，以公共事項方式討論，並經部落會議

議決通過，以確認劃設之傳統領域土地範圍經部落

認同後，再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原民會

依程序辦理。以上顯見尊重及保障原住民族土地，

厥為我國重要國策，各政府部門均應遵循其意旨並

依法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歷史事實，具有民

族文化及歷史之特殊性，基於尊重部落及民族之自

主性及主體性，應由部落及民族主導進行劃設事宜

。

(二)我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進度緩慢一事，原民會

知之甚詳等情，已如前述。爰詢據該會復表示：「

為加速推動部落劃設作業，本會已調整策略，參照

新竹縣尖石鄉以行政區域為劃設範圍之模式，接續

完成公告桃園市復興區傳統領域，後續將推動嘉義

縣阿里山鄉傳統領域公告作業，藉此大區域之劃設

，來解決部落劃設傳領因重疊紛爭所面臨之困境。

」揆諸原民會業依行政區域劃設模式，分別於115

年2月5日及同年5月6日公告，桃園市復興區及嘉義

縣阿里山鄉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在案，尚

屬有據。

(三)惟查，尚有劃設作業係因範圍內所涉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表示意見，或因毗鄰部落就範圍重疊與邊界認

定等事項未具共識，終致劃設作業未果者，舉如：

1、邵族傳統領域案：原公告遭撤銷之主因，蓋以「

原民會未邀請公告範圍內全部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與會」、「原民會迄未就所提爭議再召集商議

小組會商協調或報請行政院協調」等程序瑕疵，

其主要爭議即在於南投縣政府及魚池鄉公所認

為，不應將魚池鄉內之所有公有地，均納入傳統

領域劃設範圍，且爾後倘涉原基法第21條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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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利用，均須徵詢族人意見，顯有以少數人意

見否決多數人利益之虞。易言之，傳統領域之劃

設雖不涉及土地權利變動，然其與「諮商同意權」

之行使密切相關，恐對公產管理機關之土地利用

或私人土地所有權的行使造成限制，亦可能與地

方自治事項多處扞格，致非原住民人口居多之縣

（市）政府及鄉鎮公所表示意見者眾，進而增加

劃設作業之困難。

2、苗栗縣泰安鄉圓墩部落劃設成果案：傳統領域之

劃設乃植基於歷史事實與文化空間，然原住民族

於過去歷經不同政權及土地政策等歷史因素，民

族及部落間或有遷徙後範圍變更及重疊情形，甚

至形成「移住型部落」，於現今劃設傳統領域過

程，致生認定爭議。本院於調查期間親赴苗栗縣

圓墩部落現地履勘，其劃設作業便涉及與毗鄰部

落斯（瓦細格與砂埔鹿）範圍認定爭議，以及泰

安鄉公所與部落間多方意見且未具共識等情形，

均有所爭議。

3、從而，類此具高度爭議性或執行困難之個案，實

已非行政量能不足之鄉（鎮、市、區）公所所能

應處，原民會允應依據其於106年11月20日邀請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8、專

家學者、地方政府、部落代表等，召開「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地重疊範圍劃設原則研商會議」之

共識9，積極促其透過公部門建立對話管道及協商

平台，由部落或民族自行協商領域重疊的問題，

8 現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賡續深化、推動原住民希望工程
9 106年11月20日會議獲致共識如下：部落或族群間在初期無法達成共識者，可透過公部門建

立協商平台，由部落或民族自行協商領域重疊的問題，公部門僅為協助的角色，對於傳統

領域土地的劃分不得介入或主導。前述協商平台區分不同層級，分設中央、縣（市）、公所

的平台，依據不同的協商主體，以不同層級的平台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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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盡充分溝通。至有關會商公產管理機關作業

及處理劃設作業產生之爭議，則依據劃設辦法由

原民會組成劃設商議小組會商協調，必要時報請

行政院協調，以期自程序面、實質面，均能有效

推動劃設作業之進行，以落實保障原住民族之土

地權利。

(四)綜上，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地位，傳

統領域之劃設，固應由民族及部落主導進行。惟原

民會為解決部落間傳統領域範圍重疊之紛爭、加速

推動劃設作業，未來將參照新竹縣尖石鄉以「行政

區域」為劃設範圍模式，接續推動相關劃設作業，

然針對部落或族群間長久未能達成共識者，亦應積

極促其透過公部門建立對話管道及協商平台，必要

時得報請行政院協調之，以落實憲法增修條文保障

原住民族土地權利之意旨。

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劃設乃是對歷史的正視與負責，

然亦應兼顧人民財產權之保障。鑑於最高行政法院112

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指出傳統領域應含私有地，深

受各界及原住民族社會關注，原民會允應持續針對傳

統領域劃設、諮商同意機制進行全面檢視與社會溝通

，力求原住民族土地權益保障與人民基本權利之兼顧

與均衡，以消弭外界之疑慮，並藉此樹立原住民族土

地權利維護之典範

(一)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前段規定：「國家

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

另以法律定之。」次據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之原基

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

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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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五、原住

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

民保留地。」第20條第1項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

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第21條第1項規定：「政

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

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

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此為立法

者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生存權及文化權，而課予國

家作成決定前應履行之義務，具有防止原住民族權

利實害發生或降低實害發生風險，以達到有效保護

原住民族權利之功能10。

(二)經查，現行原基法第21條文係由立法委員提案並於

104年6月24日修正公布施行，就原住民族土地新增

「公有土地」之限制，並新增第4項之授權規定，

據以訂定劃設辦法：

1、原基法第21條規定：「（第1項）政府或私人於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

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

，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第4項）前三

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

落之同意或參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

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之。」

2、劃設辦法第3條第2款規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指經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

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或其他

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得確定其範

10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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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公有土地。」

3、是以，上述條文就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新增「公

有土地」範圍之限縮，且各界對於「公有土地」

之法律解釋見解亦有極大落差，從而對於原住民

族行使諮商同意權產生重大影響11。

(三)然查，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指出

略以，原基法第21條第1項所稱「原住民族土地」，

是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

留地」，且二者均不以「公有土地」為限。劃設辦

法第3條第2款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定義

限於「公有土地」，逾越原基法第21條第4項授權的

目的及範圍，並對於同法第20條政府承認的原住民

族土地權利及第21條第1項所賦予原住民族的諮商

同意程序權，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而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爰該判決於系爭個案中，逕認劃設辦法將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僅限於「公有」部分的

規定為無效，並拒絕於個案適用。

(四)又查，上述判決亦指出：「系爭土地是否為『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土地』？……雖第4次環差報告……

所附原民會的回復意見，均以劃設辦法未將私有土

地納入劃設範圍為由，表示系爭土地並非『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地』或原基法第21條第1項所定的公

有土地，……。然而，原民會110年11月4日原民土

字第1100063520號函亦表明包含系爭土地等7筆土

地均位屬該會歷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

果範圍內。綜上可見，連原基法中央主管機關歷次

所述的內容，都前後不同，則系爭土地究竟是否位

11 參照原民會113年4月出版《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真相與和解》，第四章、踐行土地轉

型正義，邁向和解共榮，第122頁至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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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內？即應由原審

詳為查明，並有依行政訴訟法第44條第1項規定，

命原民會輔助參加的必要。」從而，原住民族是既

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的傳統民族，且於國家建

立之前即已存在，其傳統領域為一具有文化脈絡之

歷史事實，本質上即難以國家法制化後才衍生的「

公有土地」概念為限。申言之，自歷史正義角度而

言，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先存在的事實，肯認傳統

領域即是國家對歷史之正視與負責；原民會掌有歷

年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與研究成果，逕以劃設辦法未

將私有土地納入劃設範圍為由，認定為非傳領範圍

，復遭最高行政院判決12質疑等情，實有待商榷。

(五)有關劃設辦法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範圍限於「

公有土地」之原委，查據原民會資料13記載略以：「

原基法第21條僅規範公有土地，且未授權限制人民

財產權，若將私人土地劃入傳統領域，原本可以自

由使用的權能，均因原住民族或部落行使諮商同意

權而遭到限制，將與憲法第15條保障私人財產權產

生衝突（包含漢人與原住民個人的私有地）」。為回

應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原民會

於114年10月8日、10月27日以及115年1月22日召開

3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及諮商同意機制法規

研修」諮詢座談會，然針對「私有地納入傳統領域

」爭議問題，於原住民族社會尚未形成相關共識14；

專家學者多數建議，劃設辦法之法規位階無法根本

12 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
13 原民會106年4月5日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內政委員會，審查劃設辦法案書面報告。
14 原民會表示：「與會專家學者、地方行政機關及部落族人，其相關意見包括：支持私有地納

入傳領、反對私有地納入傳領，以及未明確表態等3種。就整體原住民族社會而言，支持或

反對之比例均未佔多數，故針對此一爭議問題，尚未形成相關共識，此為政策影響評估層

面。」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web&rct=j&url=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6EBE68EA8288674E/03604A64108C4C39D78DAFE83DD197DD-info.html&ved=2ahUKEwih6P2FitmUAxWdh68BHSiMAlIQy_kOegYIAAgcEAE&opi=89978449&cd&psig=AOvVaw1DWVduVCSpI4CYo7ssXaZm&ust=1779957904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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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適法性爭議，應檢討修正原基法第21條規定；

現已有諸多原住民立法委員提出原基法第21條修正

版本，該會將參酌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

號判決意旨，持續與提案委員充分討論，凝聚共識。

(六)綜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劃設乃是對歷史的正視

與負責，然亦應兼顧人民財產權之保障。鑑於最高

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87號判決指出傳統領域應

含私有地，深受各界及原住民族社會關注，原民會

允應持續針對傳統領域劃設、諮商同意機制進行全

面檢視與社會溝通，力求原住民族土地權益保障與

人民基本權利之兼顧與均衡，以消弭外界之疑慮，

並藉此樹立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維護之典範。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檔，於

個資遮隱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浦忠成

賴鼎銘

蕭自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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